文雅國小105年推動SH150成果展示及國民體育日推廣活動

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： 
（1） 國民體育法。
（2） 教育部體育署「大跑步計畫-樂跑方案(run for fun)」。
（3） 教育部體育署105年補助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國私立高中職(含專科)推動SH150成果展示暨國民體育日推廣計畫。
二、計畫目標： 
（1） 為推廣每週在校運動達150分鐘政策，提升學生運動參與，激發運動風
氣，讓學生享受運動樂趣。
（2） 宣導SH150及國民體育日強化體育運動觀念。

（3） 為增進師生運動參與機會，激發運動風氣。配合教育部體育署「大跑步計畫-樂跑方案(run for fun)」，增進學生運動參與機會、風氣，進而享受運動樂趣。
（4） 透過路跑運動，提升學生生活品質並養成規律運動習慣。
三、發展特色與內涵：
   跑步、跳繩運動為本市各級學校重點推動運動項目，除了考量此項運動能
   適應每個人的體力，只需一條跳繩，在任何地方均可從事之特色外；跳繩
   運動亦可訓練到全身的肌群，有益於心肺適能(Cardiovascular Fitness)
   的訓練，且有助於改善人體的平衡性、節奏感、敏捷性、肌耐力及燃燒脂
   肪，刺激內臟器官使其提高機能。本年度國民體育日本市指定此二運動項

   目，推動全市「跑跳99、運動99」亮點推廣活動，藉以激發學生運動動機
   及興趣，培育學生每週規律運動150分鐘之觀念與習慣，增進身心健康及
   體適能。

四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五、 主辦單位：本校學務處 
六、活動日期:105年9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。
七、 實施對象：本校全體師、生。
八、 活動地點：本校跑道、風雨操場。
九、 實施方式：
（1） 晨光活動時間:一年級跳繩(目標99下)、三五年級跑步(跑或走三圈)
（2） 課間活動時間:二年級跳繩(目標199下)、四六年級跑步(跑或走三圈)
十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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